
1 

证券代码：688281         证券简称：华秦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2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部分下属公司提供统借统还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为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陕西华

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 年拟向公司部分下属公司以

统借统还形式提供资金支持，拟定统借统还额度为人民币 1.7 亿元。 

 统借统还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华秦航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华秦航发”）、南京华秦光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秦光声”）、

上海瑞华晟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华晟”）、沈阳瑞华晟新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沈阳瑞华晟”）。其中华秦航发的股东之一陕西黎航万生商务信

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黎航万生”）在本次交易发生之前 12 个

月内为公司关联方，统借资金转借给华秦航发，黎航万生未向华秦航发提供同股

权比例的借款，构成向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司提供大于其股权比例或投资比例

的借款的关联交易。向华秦光声、上海瑞华晟和沈阳瑞华晟提供统借统还资金不

构成关联交易。 

 统借统还期限：不长于相应外部融资期限。 

 利率：参照且不高于相应外部融资利率。 

 还款方式：按季结息，到期还款或续借。 

一、统借统还事项概述 

（一）统借统还基本情况 

为降低公司融资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公司拟以统借统还形式向控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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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本次提供统借统还额度的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华秦航发、

华秦光声、上海瑞华晟、沈阳瑞华晟。 

具体内容如下： 

2024 年公司计划统借统还额度 4 亿元，实际提供统借统还发生金额 4,455.60

万元。2025 年公司拟定统借统还额度为 1.7 亿元。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资产负

债率 

2024年

计划额

度 

2024年

实际发

生金额 

2024年累

计偿还本

息 

2025年计

划额度 

沈阳华秦航发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73,650.62 52,969.40 71.92% 15,000.00 2,387.45 46.49 3,000.00 

南京华秦光声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 
7,812.26 4,702.43 60.19% 10,000.00 2,068.15 6.11 8,000.00 

上海瑞华晟新材

料有限公司 
39,405.20 11,636.79 29.53% 10,000.00 0 - 5,000.00 

沈阳瑞华晟新材

料有限公司 
4,041.69 2,696.53 66.72% 5,000.00 0 - 1,000.00 

合计    40,000.00 4,455.60 52.60 17,000.00 

注：表中各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资产负债率为截至 2024 年 9 月数据，未经审计。 

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统借统还资金由公司通过银行贷款等外部融资获

得，外部融资到位后拨付给相应子公司。本次向子公司提供统借统还资金期限不

长于相应外部融资期限，利率参照且不高于相应外部融资利率，还款方式为按季

结息，到期还款或续借。 

华秦航发的股东之一黎航万生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曾由折生阳担任，

折生阳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有限合伙人曾为周万城，周万城

为公司董事兼首席科学家。黎航万生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完成变更，黎航万生作

为华秦航发股权激励平台，折生阳及周万城已将所持黎航万生股份转让给华秦航

发相关核心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等骨干员工，折生阳与周万城不再持有黎航万生

股份，折生阳不再担任黎航万生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在交易发生之日前 12 个月内具有关联关系

的法人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方，黎航万生仍视为公司的关联方。此次统借资金转

借给华秦航发，黎航万生未向华秦航发提供同股权比例的借款，构成向与关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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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投资的公司提供大于其股权比例或投资比例的借款的关联交易。向华秦光声、

上海瑞华晟、沈阳瑞华晟提供统借统还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华秦航发提供统借统还资金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华秦光声、上海瑞华晟、沈阳瑞华晟提供统借统还

资金的议案》，同意向部分下属公司提供统借统还资金事项。 

关联董事折生阳、黄智斌、周万城对《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华秦航发提供统借

统还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

此议案；该事项已经第二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事前审议通过，公司审

计委员会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先审核并同意。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华秦航发提供统借统还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

向控股子公司华秦光声、上海瑞华晟、沈阳瑞华晟提供统借统还资金的议案》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关系说明 

（一）关联关系介绍 

华秦航发的股东之一黎航万生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曾由折生阳担任，

折生阳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有限合伙人曾为周万城，周万城

为公司董事兼首席科学家。黎航万生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完成变更，黎航万生作

为华秦航发股权激励平台，折生阳及周万城已将所持黎航万生股份转让给华秦航

发相关核心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等骨干员工，折生阳与周万城不再持有黎航万生

股份，折生阳不再担任黎航万生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在交易发生之日前 12 个月内具有关联关系

的法人视同上市公司的关联方，黎航万生仍视为公司的关联方。此次统借资金转

借给华秦航发，黎航万生未向华秦航发提供同股权比例的借款，构成向与关联人

共同投资的公司提供大于其股权比例或投资比例的借款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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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陕西黎航万生商务信息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MABUFC658R 

成立日期：2022 年 8 月 18 日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部大道 188 号 1 号楼 516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徐俊凯 

认缴出资额：1,920 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市场营销策划；企业管理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黎航万生为华秦航发股权激励平台。 

三、统借统还对象基本情况说明 

（一）基本情况 

1、沈阳华秦航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沈阳华秦航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剑盛 

注册资本：24,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 年 10 月 11 日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创新二路 29-1 号 H#综合楼 304 室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汽轮机及

辅机制造，汽轮机及辅机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通用零部件制造，试验机制造，船用配套设备制造，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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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制造，模具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

制造），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航空器（发动机、螺旋桨）生产，航空器零

部件设计和生产（以上两项需持许可证经营），航空器维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华秦航发的股东之一黎航万生为公司关联方，向控股子公司华秦航发提供统

借统还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构成向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司提供大于其股权

比例或投资比例的借款的关联交易。 

2、南京华秦光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南京华秦光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钱斯文 

注册资本：1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 年 12 月 26 日 

住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元化路 8 号南大科学园 23 幢（智慧园 1 号楼）

101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噪声与振动控制服务；减振降噪设备制造；减振降噪设备销售；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超材料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

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金属结

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实验分析仪器制造；实验分析仪器销售；仪器仪表制造；

仪器仪表销售；光学仪器制造；光学仪器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零

售；电子测量仪器销售；电子测量仪器制造；环保咨询服务；环境保护监测；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专

业设计服务；工业设计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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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瑞华晟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上海瑞华晟新材料有限公司 

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胡志辉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 年 07 月 28 日 

住所：上海市宝山区新川沙路 517 号 9 幢 689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

研发；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民

用航空材料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特种陶瓷制品制造；特种陶瓷制品销售；

密封件制造；碳纤维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废弃碳纤维复合材料处理装备制造；废

弃碳纤维复合材料处理装备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

密封件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

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

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玻璃、陶瓷和搪瓷制品生产专用

设备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技术玻璃制

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制造；纺织专用设备制造；纺织专用设备销售；合成纤维

销售；合成纤维制造；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

品）；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

维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耐火材料销售；耐火材料

生产；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国内贸易

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4、沈阳瑞华晟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沈阳瑞华晟新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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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胡志辉 

注册资本：3,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3 年 09 月 26 日 

住所：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轩顺北路 7 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

研发；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民

用航空材料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特种陶瓷制品制造；特种陶瓷制品销售；

密封件制造；碳纤维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废弃碳纤维复合材料处理装备制造；废

弃碳纤维复合材料处理装备销售；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销售；

密封件销售；非金属矿物材料成型机械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化工产品

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

品制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表面功能材料销售；玻璃、陶瓷和搪瓷制品

生产专用设备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技

术玻璃制品销售；技术玻璃制品制造；纺织专用设备制造；纺织专用设备销售；

合成纤维销售；合成纤维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

售；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制造；

耐火材料销售；耐火材料生产；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

议及展览服务；国内贸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控股子公司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履约状况情况良好。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统借统还资金由公司通过银行贷款等外部融资获

得，外部融资到位后拨付给相应子公司。本次向子公司提供统借统还资金期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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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相应外部融资期限，利率参照且不高于相应外部融资利率，还款方式为按季

结息，到期还款或续借。 

五、本次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尚未就向部分下属公司提供统借统还资金事项与上述子公司签署相关

合同或协议。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述定价原则与上述子公司签署相关合同或协

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确保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六、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提供统借统还 1.7亿元借款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4.05%，比例较低，对公司日常经营与财务状况无

不良影响。本次提供统借统还额度的对象均为公司下属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

对上述子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财务管理等方面实施有效影响及控制。公司统借统

还向下属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有利于保障子公司正常生产运营和发展建设的资

金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降低公司整体资金成本。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统借统还资金金额及逾期金额 

2024 年，公司累计向下属公司提供统借统还资金 4,455.60 万元，未发生违

约，公司不存在违规发放委托贷款和逾期未收回委托贷款的情形。 

八、专项意见说明 

（一）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华秦航发提供统借统还资金暨关联交易符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是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审计委员会一

致同意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华秦航发提供统借统还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向控股子公司华秦航发提供统借统还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了充分了解，华秦航发的股东之一黎航万生为公司关联方，统借资金转借给

华秦航发，黎航万生未向华秦航发提供同股权比例的借款，构成向与关联人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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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公司提供大于其股权比例或投资比例的借款的关联交易。向控股子公司华

秦航发提供统借统还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是为了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满足控

股子公司的资金需要，推动其经营发展，且能有效控制风险，促进公司健康发展。

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控股子公司华秦航发提供统借统还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向控股子公

司华秦光声、上海瑞华晟、沈阳瑞华晟提供统借统还资金的议案》，其中华秦航

发的股东之一黎航万生为公司关联方，统借资金转借给华秦航发，黎航万生未向

华秦航发提供同股权比例的借款，构成向与关联人共同投资的公司提供大于其股

权比例或投资比例的借款的关联交易，向华秦光声、上海瑞华晟、沈阳瑞华晟提

供统借统还资金不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折生阳、黄智斌、周万城对《关于向

控股子公司华秦航发提供统借统还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董

事会认为上述事项是为了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满足子公司资金需要，优化财

务结构，促进公司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向部分下属公司提供统借统还资金。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控股子公司华秦航发提供统借统还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向控股子公

司华秦光声、上海瑞华晟、沈阳瑞华晟提供统借统还资金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统借统还资金事宜有利于降低公司整体融资成本，支

持控股子公司的经营发展；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

定，是在公平、公正、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一致同意公司向部分下属公司提供统借统还资金事项。 

（五）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上述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华秦航发提供统借统还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10 

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和审计委员会对该事项进行了事

先审核并发表了同意意见，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

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保荐人对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华秦航发提供统借统

还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陕西华秦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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